
彰化縣未領得使用執照之既有建築物申請接用水電申請書 

一、本人              所有位於彰化市           里             路（街）         巷       弄      號建築物，建築物用途

為           ，總樓地板面積為            平方公尺，確實非為無權佔用公有土地、公共設施或排水設

施用地且符合下列情形者之一，敬請同意□接水、□接電： 

□ 因興辦公共設施所需而拆遷具整建需要且無礙都市計畫發展之建築物。 

□ 天然災害損壞需安置及修復之建築物。 

□ 其他有迫切民生需要之建築物： 

申請人於彰化縣轄內無其他已接用水電之房屋者。 

二、本人茲檢具下列文件： 

□ 申請書            

□ 切結書 

□ 代辦委託書 

□ 土地所有權人土地使用權同意書（與房屋所有權人為同一人時可免附） 

□ 土地登記謄本 (正本一個月內)     

□ 地籍圖謄本(正本一個月內)        

□ 稅捐單位出具申請人之財產總歸戶清單 

□ 證明民國92年6月7日前存在之建築物資料 

      □房屋所有人設籍證明 

   □房屋稅籍證明書 

      □房屋稅單 

□ 檢附用地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出具之證明文件 

□ 建物位置圖、平面圖、立面簡圖（應標明各樓層尺寸、面積及隔間）(ㄧ式三份) 

□ 建物各方向照片 

□ 檢附其他相關文件 

三、本申請書內容如有虛偽不實時，本所得廢止接用水電同意許可並通知有關單位執
行斷水斷電。 

此致 

彰化縣彰化市公所 

申請人（即房屋所有權人）：                     (簽章) 

身分證號碼： 

通訊地址： 

聯絡電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刑法第214條規定：「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使公務員登載於職務上所掌之公文書，足以生損害於

公眾或他人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0元以下罰金。」 

 



未領得使用執照建築物申請接用水電切結書 

立切結書人               所有座落彰化市       里     鄰            路

（街）       巷       弄         號       棟         層建築物（土地座落彰

化市          段      小段           地號等      筆土地）屬未領得使用執照

之既有建築物並符「彰化縣未領得使用執照之既有建築物申請接用水電辦法」第3條

規定「非供公眾使用之既有建築物，非為無權佔用公有土地、公共設施或排水設施用

地且符合下列情形者之一者，得由房屋所有權人申請接水接電」暨第3條1項3款之規

定，因有迫切民生需要茲依前開辦法申請准予接用水電，並同意依下列事項辦理： 

一、本建築物確屬本人所有。 

二、申請之建築物結構安全由申請人自行負全責。 

三、依本辦法規定准許接用水電之既有建築物，不視同合法房屋，如涉及違建之

處理仍依「建築法」、「違章建築處理辦法」及其他相關規定處理，且如有妨

礙公共安全、公共交通，公共衛生、都市計畫及市容觀瞻等情形者，願依規

定配合無條件拆除。 

四、如有侵害他人財產或肇致危險或傷害他人時願負法律責任。 

五、本切結書非屬行政契約。 

六、所接水電僅供住家用，不外接使用及不作為營業用途使用，如有違反立切結

書人同意由彰化市公所，廢止接用水電許可並通知有關單位執行斷水斷電，

恐口無憑  特立此書為據。 

此致 

彰化縣彰化市公所 

 

身分證影本（正面） 

 

黏貼處 

 

 

 

 

 

 

身分證影本（反面） 

 

黏貼處 

 

立切結書人：                        (簽章) 

 

身分證字號： 

 

住      址： 

 

電      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土地使用權同意書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茲有  等  人，擬在下列土地建築 
地上 
地下 

 
 

層  造 建築物  棟 

業經  等  人完全同意，為申請 接用水電證明 特立此同意書為憑。〈本同意書應從同意日 

起  年內提出申請，逾期無效。〉 

附土地登記謄本  張，地籍圖謄本  張。 

【1.土地標示及使用範圍】 【備註】 

 【地號】   鄉〈鎮、市、區〉   段   小段  號 

 【面積】   ㎡  【同意使用面積】  ㎡ 

 【所有權人】  印 

 【出生年月日】民國  年   月  日 【電話】 

 【身分證統一編號】  

 【住址】  

【2.土地標示及使用範圍】            【備註】 

 【地號】   鄉〈鎮、市、區〉   段   小段  號 

 【面積】   ㎡  【同意使用面積】  ㎡ 

 【所有權人】  印 

 【出生年月日】民國  年   月  日 【電話】 

 【身分證統一編號】  

 【住址】  

【3.土地標示及使用範圍】 【備註】 

 【地號】   鄉〈鎮、市、區〉   段   小段  號 

 【面積】   ㎡  【同意使用面積】  ㎡ 

 【所有權人】  印 

 【出生年月日】民國  年   月  日 【電話】 

 【身分證統一編號】  

 【住址】  

【4.土地標示及使用範圍】            【備註】 

 【地號】   鄉〈鎮、市、區〉   段   小段  號 

 【面積】   ㎡  【同意使用面積】  ㎡ 

 【所有權人】  印 

 【出生年月日】民國  年   月  日 【電話】 

 
【身分證統一編號】 

【住址】 
 

 

註：1.土地標示應用大寫 

2.所有權人為無行為能力或限制行為能力者，應加蓋法定代理人印章。 

3.如土地為同意部份使用者應於地籍圖謄本著色表示。 

4.如土地僅供通行使用，不計入基地面積者，應於備註欄敘明。 

 

 

 

 



    代辦委託書 

本人因故無法親自到彰化縣彰化市公所依「彰化縣未領得使用執照之既有建築物申請

接用水電辦法」申請接用水電，故授權________君代為辦理一切手續，並同意其為代

書人，以上如有虛偽不實，本人願負法律責任，特立委託書為憑。 

此致 

彰化縣彰化市公所 

委  託  人：                        （簽章） 

身分證字號： 

住      址： 

電      話： 

代  辦  人：                        （簽章） 

身分證字號： 

住      址： 

電      話： 

代辦人身分證影本（正面） 

 

黏貼處 

 

 

 

 

 

 

 

代辦人身分證影本（反面） 

 

黏貼處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申請接用水電建築物現況照片 

建築物正面 

 

 

建築物背面 

 

 

 



申請接用水電建築物現況照片 

建築物左側面 

 

 

建築物右側面 

 

 


